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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吗?

——兼论小农经济的历史地位

'彭

长期以来,我们常说小农经济是封建社

会的经济基础。最近在有关中国封建社会长

期延续原因的讨论中,许多同志也都认为自

给自足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 小 生 产 经

济,是中国封建社会包括专制制度在内的全

部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,或者说封建社会的

经济基础是以-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 “男耕

女织”
的无数小农户。

上述说法虽然不无一定的道理,但是细

加推敲却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

的基本原理大相径庭。因而我们觉得似有加

以讨论的必要。

何谓小农经济?按照我们的理解,小农

经济具有两种含义,首先是指小规模的耕作

形式。在封建社会,代替奴隶制时代的青铜

器和石器生产工具的,仍然是简陋、粗笨的铁

制小农具。这种细小的生产工具仅仅适合于

生产者个人使用,它是和狭小的经营方式相

适应的。因此 ,在封建社会 ,“ 小规模经营又成

为唯一有利的耕作形式
”

(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

第四卷145页 )。
“生产曰成了个人主义的生产

”

(《斯大林全集》第一卷809页 )。 正如列宁所说的 :

“在资本主义以前,农产品的生产始终是以

不变的、规模小得可怜的形式 下 进 行 的
”

(《 歹刂宁全集》第三卷,2了8页 )。 也就是 说,封 建

社会的小农经济,是一种 “小规模进行
”

的

分散的个体生产。这种狭小的个体生产,是
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,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经

年

济细胞,每个农户用锄、镰、斧、犁等生产

工具,经营着一小块土地,而 “
这块土地面

积通常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人力所能耕种

的限度,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 家 口的 限

度
”
 (《 马克思思格斯文选》两卷集,第二卷4扭页) 。

‘每个生产品都是由同一个家庭的生产者的个

体劳动生产出来的,所以在封建社会里,全部

社会生产虽然都是社会的生产,而每一个生

产单位的生产过程本身则具有个体的性质。

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,它最基本的特点

在于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密切结合。每一

个小农户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9而且

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。农户之间

虽然还有交换,但交换在整个经济中并不起

决定作用。农户内部虽然还有分工,但这种

分工是以区别年龄和性别为特点 的 自然 分

工。因此9这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

济, “
必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的

整体
”

(《 列宁仝集》第二卷,158页 )。

小农经济的另一种含义,就是指直接生

产者的个人所有制或个体经济。它是封建社

会的一种经济成分。马克思认为,在资本主

义私有制产生以前,存在着一种 “个人的以

本人劳动为基础 的 私 有∫制
”

(《 资本论》第-
卷,gs4页 )。 自耕农、半 自耕 农、佃农和手

工业者都属于这种经济成分。封 建 社 会 的

这种个人所有制具有两个特点:第一,直接

生产者完全占有供个人使用的小农具、家庭



手工具、彖畜、家禽、生产储各 (种子、肥

料)、 住宅、运输工具、生产用小房、打猎

和捕鱼用具等,其 中许多人还占有一小块田

地和菜圃。也就是说生产者个入拥有生产工

具、小土地和自己的私人经济。第二,这种

个人所有制是以白己劳动为基础的。这个特

点表明,直接生产者的个人所有制冂地主所

有制是对立的:就其实质说,地主所有制是

攫取他人劳动的手段9它使土地所有者能够

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,而个人所有制则是

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的,它不仅不占有他

人的劳动,而且经常各受赋税、徭役和地租

的剥削。在封建社会里,直接生产者的个人

所有制从属、依附于地主土地所有制。它在

大地产和封建暴政的双重压力之下,非常脆

弱,不断破产,经常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但

是,由于这种小私有经济同封建 社 会 以简

陋、粗笨的小铁器为主要标志的生产力状况

是相适应的,所以能够在漫长的中世纪始终

维持其简单再生产的机能,有时甚至能够在

某种安定的社会坏境和风洲雨顺的自然条件

下,生机勃勃,形成某种扩大再 生 产 的 能

力。几千年来,直接生产者的个人所有制就

在这种破坏与恢复相互交替的过程中,长久

地延续下来。所以斯大林在论述封建社会的

生产关系时指出 :“ 当时除封建所有订丨外,还

存在有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占

有生产工具和自己私有经济的个人所有制
v

(《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》,30— 31Ⅰt) 。只

是到了资本主义口刂刂

`,这
种小私i的经济成

分才逐渐被资本主义大私有制所否定。

由上所述,我们可以断宙:小农经济足

指一种小规模经营的耕作形式和直接生产者

的个人所有制,因而它不可能构成封建社会

的经济基础。因为构成每一个社会形态的经

济基础的”不是耕作形式9也不 是 处 于 依

附、从属地位的经济成分,而是决定该社会

的社会性质和上层建筑性质的经济制度,即

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的总和。

。900

马克思在 《<政治经济学批判>序 言》

中说g “
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

一定的、必然的、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

关系。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

结构9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

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

实基础
”

(《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》第二卷,82页 ) 。

也就是说,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各方面的

总和,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。在这里,所谓生

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包括: “(甲 )生产资

料所有制形式,(乙》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

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 的 相 互关

系9或如马克思所说的, ‘互相交换自己的

活动
’,(丙 )完全以甲乙二项为转移的产品

分配形式
”

(斯大林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》4g页 )。

其中,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

础,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。因此,每一个

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,就其性质而言,是由

占统治地位的主要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来

决定的。显然,小农经济作为一 种 小 私 有

制,并不是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要的所

有制形式,因而不可能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

础。

那么,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?

如所周知”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

性的生产部门,封建社会是以农业为主的社

会。因此9土地就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。

地主阶级要实现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,就必

须拥有土地。恩格斯说g “
在整个中世纪 ,

大土地占有制是封建贵族借以获得代役租农

民和徭役租农民的先决条件
”

(《 反杜林论》,

丿、民出苡社版183页 )。 地主阶级通过赏赐、买卖、

兼并和强占等手段,获得并垄断了最大限度

的土地 9建立了封建的土地制度,并利用这一

制度9攫取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以至部分

必要劳动。所以斯大林说 :“封建制度的基础

并不是非经济的强制,而是封建土地制度
”

(斯大林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》,31页 )。 马 克 思

也说: “大地产是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真正基



础
”

(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六卷,29o页 )。 也就

是说,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

础。

在我国的春秋时期,由于铁器的广泛使

用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,井 田制度逐渐瓦

解了,产生了地主土地所有制。以商鞅变法为

代表的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运动∷,使地主土

地所有制获得了法律上的承认。而秦始皇的

〃令黔首自实田
”,则标志着这种封建的土

地制度在全国的确立。此后,地主土地所有

制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。尽管土地占

有制形式有所变化,先后出现过 诸 如 屯 田

制、占田制。均田制以及公田、庄园、皇庄、

官庄、学田等等不同名目的形式,但是最基

本的情况就是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: “
封

建的统治阶级——地主、贵族和皇帝9拥有

最大部分的土地9而农民则很少土地,或者

完全没有土地。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

主、贵族和皇室的土地,并将收获的四成、

五成、六成、七成甚至八成以上,奉献给地

主、贵族和皇室享用
”

(《 毛泽东选集》四卷集,

618页 )。 这就是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

特征。几千年来,中 国封建社会包括专制主

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内的全部上层建筑,就建

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。只是到了近代9由

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,才发生了某些新的

变化。

当然,伴随着封建土地制度的形成和发

展,小农经济也不断涌现出来。为数众多的

小农户不仅有自己的经济,而且还拥有大小

不等的土地。在战国, “一夫挟五口9治田

百亩 (《 汉书·食货志》) ,或 “五亩宅,百亩

甲〃, “养八口之家
”

(《 孟子·梁惠工上》)的

农民是普遍存在的。秦汉也有大量的个体农

民拥有土地。有个叫徐宗的自耕农,全家十

口人,有∵所住宅,五十亩田地,二头牛 ,

家产值一万三千钱 (《 居延汉简甲编·释文》,g-

10页 )。 就是象陈平那种僻居穷巷, “以弊席

为门
”

的贫苦农民,也有三十亩的田地 (《史

记·陈丞相世家》)。 唐代的
“家资不满千钱 ,

有田三十亩,粟五十石”
的农户 (《新唐书·

员半千传》)和清初占总户数 “
十之 三 四”

的
“有恒产者

”
(《 东华录》康熙朝'七三,康熙噬8年正

月辛酉谕),也都是拥有土地的小农户。这种

小农户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以 “本人的劳

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
”(《 资本论》第一卷,

gs5页 )Ⅰ ,即不同于地主所有制的个人所有制 ,

但是,在封建社会里,小农经济所处的地位

是动摇不定的,其中极少数 可 能
“
发 家 致

富”,上升为中小地主、成为地主经济的∵

种补充,而绝大多数的小农户,则在封建大

地产的兼并、掠夺和封建国家 “戍

`k漕

、转、

作、事 苦、赋 税
”

(《 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)等
名目繁多的税、役摧残下,总是陷于贫困和

破产。虽然在每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,新

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,不得不扶植

一下小农经济,但终归是权宜之计 ,等 到小农

的羽毛丰盛之后,接踵而来的却是更疯狂的

掠夺。因此小农经济始终处在被排斥.被压

抑t被吞噬的地位,它只能作为地主经济的

附属和补充9而不可能构成封建社会的经济

基础。

由此可见,那种认为小农经济是封建社

会的经济基础的看法,不仅是同马克思主义

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相抵牾

的,而且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。

其实,无论作为社会的生产单位或者个

人所有制9小农经济并不是封建社会所特有

的,它普遍地存在于从原始社会瓦解时期起

几个社会形态之中。在原始氏族公社后期 ,

由于金属工具的使用和社会分工的扩大,畜

牧业和手工业先后从农业中分离出来,原来

使用大批人力集体耕作的方法已不适用了,

于是一大一妻制的个体家庭自耕、自种、自

收的耕作方法,便代替了氏族集中经营的形

式。与此相适应,氏族对土地的占有也发生

了变化: “耕地起初是暂时地,后来便永久

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”,最后使 “个体家

·9Ι  。



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
″

(《 马克思恩格斯

选集》第四卷,160页 )。

在奴隶社会,除 了奴隶主的大土地所有

制,也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小农户。在罗马共

和国的初期和中期,即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

前二世纪的三、四百年中,在意大利的大部

分地区,农业生产是依靠小生产 者 来 耕 种

的。这种小农不同于奴隶9他们拥有小块土

地,享受公民权9是构成罗马共和国武装ヵ

量的主要成分,又是政府赋税主要承担者 ,

在奴隶制发展的整个时期都起着重要作用。

所以在罗马共和国的最盛时期9 “自耕农的

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形态
”, 当作支 配 的

通常形态, 构成了当时社会的物质 基 础。

(参看《资本论》笫三卷,1053页 ) 。 在中国的商

周时期,也有类似这种 “
自耕农民的自由的

小土地所有制形态”
存在,这就是 《尚书 ·

无逸篇》中所记载的 “
勤 劳 稼 穑

”
的

“
小

人”
。他们是自由的平民,人数众多,占有

一小块土地,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。

奴隶社会不仅普遍存在着拥有小块土地

的直接生产者的个人所有制,而 EL在奴隶制

经济中也有一部分奴隶采用小规模经营的耕

作形式。我国西周时期就有一部分奴隶以个

体经营的方式从事农业劳动。 《诗经 ·周颂

·臣工》说: “
命我众人,痔乃钱缚,奄观

钰艾
”

。这种被称为 “众人
”

的奴隶,就有

自己的钱、罅等 生 产工 具。 《良耜》说 :

“
或来瞻女(汝 ),载 筐及笛,其镶伊黍

”
。

《载芟》也说: “有喷其磕,思媚其妇,有

依其士
”

。在田里劳动的奴隶,吃着妻子送

来的饭,这说明了他们已有了自己的家室。

这些农业奴隶以户为单位进行耕作9每户经

营着十亩到百亩的小块土地(注 )。 《诗经 ·幽

风 ·七月》所描写的
“庶人

”
即奴隶们=年

到头劳作的情形”详尽地反映了这种奴隶是

有自己的家室和经济的、经营着细小土地的

个体劳动者。

总之,在 资本主义以前 ,社 会的生产是小

Q92 氵

规模经营的个体生产,小生产者的个人所有

制长期地存在于农业经济之中。然而,就是

在资本主义条件下,社会的大生产也并没有

完全代替经营细小土地的小农经济。马克思

说,在近代各国,由 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解

体,曾 引起了自耕农的小土地所有制 (《 资本

论》第二卷,1053页 )。 这种小私有经济,在 资

本主义社会中长期存在。在英国,十七世纪

最后三十年,五分之四的人口是务农的,其
中自耕农民即独立小农占多数 (《 资本论》第一

卷了84页注、Tg0页 )。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,农
民的小土地所有制如雨后春笋般 地 涌 现 出

来”1893年 耕地五公顷以下的小农户占全部

农户的71%(周一L辶 、吴于廑:《 世界通史》近代部

分lc册 41页 )。 特别是在美国,随着资本主义的

产生,独立小农蓬勃兴起,在此基础之上形

成了颇具特色的
“美国式

”
的农业道路。只

有德国,由于容克地主在农业中占居优势 ,

因而小农耕地只占二十分之一,但是小农户

仍占总户数的五分之三 (周 一良、吴于廑:《 世麻

通史》近代部分下册66页 )。

上述情况表明,虽然在几千年的人类历

史中更换了三种不同经济基础的社会形态 ,

但作为一种生产形式,小农经济却长期地、

经久不灭地存在于从原始社会后期起的几个

社会形态之中。这就进一步说明了,小农经

济并不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,它不是社会的

经济基础。同时,作为小私有经济,小农经

济在每个社会形态中一般总是处于受排斥、

被支配的地位,是一种从属的、次要的经济

成分。它在纷繁庞杂的社会历史舞台上所扮

演的角色,总是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,在每

出
“戏”

中总要落得个
“
倾家荡产

”
的下场。

这又说明了,每个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不是

由小农经济构成的,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的是

在各社会经济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主要的生

产关系。因此 ,在封建社会 ,只有占统治地位

的主要的生产关系——地主土地所有制,才
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。至于小农经济,无 论在



中世纪的历史上发挥了多么重大的仵用,它

始终是侍立在封建所有制身旁的一个附庸。

不过,应该注意的是,小农经济虽然不

能构成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,但它却是封建

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 (物质基础)。 封

建社会的生产力是由无数分散的小农经济构

成的,不仅全部的农民经济由耕种小块土地

的、使用简陋生产工具的小农户来经营,而

且地主的土地,包括所谓 “太地产
”和 “大

庄园”,也都由以一家-户 为单位的小农来

耕作,实际上 “大地产
”、 “太庄园”

仍是

许多个体生产的简单组合。所以正如经典作

家所说的,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, “几乎全

部财富都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小 业 主 生 产

的”
(《 列宁全集》第二卷,了 3页 )。 “犭、农民经济

与独立手工业经营二者,在某程度内,是封

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
”

(《 资本论》第-^卷 ,401

页)。 以至我们可以这样认为,没有小农经济

就没有农业生产,就没有古代的物质文明”

从而也就没有灿烂绚丽的古代文化。然而我

们万不可把物质基础与经济△础混为一谈。

19硅 9年 毛主席在分析我冂土地改革后的经济

“首鼠两端”试释

王树功

《雨无正》中
“
鼠思泣血”,郑笺谓: “

鼠,忧也”, /

` 
作如下解 : 

“
首鼠两端也作首施两岩,∶L奇进退元捂,  η思也就是忧思。《江有汜》中

“
其后也处

”
的处,亦 卢

` 
瞻前顾后,迟疑不决。首鼠,首施都是首黾的意:。

”   当读七唇,讠。∶∶t。 他还认为,造成这种通假 的原 因是 /

1   据旧《辞源》注 : “
首鼠,一前一却也,” 并引汪   “

病有匿义,处亦有匿义·⋯⋯故病亦谓之处。处鼠音 扌

` 
宋陆佃撰《埤雅》一书云: “

鼠性疑,出穴多不果,敢   同,因 之处又或假鼠为之 ,以其为疒名,又加疒作瀛。
” f

廴 持两端者,谓之首鼠。
”
这大概是解释

“
首鼠

”
的最早    由此可见。处、鼠、唇三字相通假,互训为病,为 扌

、 依据。但该书又在另一处写道: f按后汉书邓训传作首   忧。 “
首鼠两端

”
即

“
首处两端△ 亦即

“
首忧两端

”
。 :

` 

施两端,又西羌传作首尾两端,然 则 首 鼠者,当 时方   准此, 《辞源冫以为
“
首鼠

”
为

“
当时方言

”
也就有着 f

、 言,不尽如 《埤雅》之说也。”             落了。此外,还必须指出, “
首鼠

”
即首处,首忧,是 亻

、   我认为
“
首鼠两端

”
中关键是对

“
鼠

”
字的训释。   主观上的心理状态。这里的

“
鼠

”
与老鼠不发生直接譬 〈

` 
对于这个问题闻一多先生在 《诗经新义——二南》中同  喻关系。 “

两端
”
是

“
忧

”
的 对 象,而 不 是

“
首

”和 t

∶ 意王引之的看法,认为《正月》中的
“
珉忧以痒

”,痒   “
尾

”
的两个头。所以

“
首鼠

”
与

“
首施

” “
首尾

”
也 i

、 训病,则曦不得复洲为病,珉与忧连文, 瀛 就 是 忧。   不是同¨概念。                  `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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仿况时说: “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”现

在被我们废除了⋯⋯怛是,在今天,在今后

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9我们的农 业 和 手 工

业,就其基本形态来说,还是和将是分散的

个体的。
″ “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

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,这

是落后的,这是和古代没有多 大 区别 的”

(《 毛泽东选集》四卷本,1硅 32页 )。 就是说,废除

了封建的土地制度,我国的经济基础完全变

了,而 “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

济
”,这些古代社会的物质基础却可以继承

下来。这就说明,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是不

同的两回事。这是不能混淆的。如果混淆两

者的区别,就可能在探讨某些问题时不自觉

地偏离马克思主义理论,从而难以得出正确

的结论。也许这是我们过去把小农经济看作

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原因所在。

(注 )《 诗经 ·魏风 ·十亩之间》说
“
十亩之间 兮,

桑者闲闲兮
”。《公羊传》宣公十五年注谓

“一大一妇 受

田百亩
”。《周礼 ·大司徒 ·职文》说

“
不易之田,家 百

亩
”。这是农业奴隶经营小块土地的说明。所谓

“
月人 百

亩而彻”
、 “

公事唯然后治私革
”(《 盂了 ·滕文公 L》 ),

也反映了这种情况。


